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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主席： 

對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擬議措施的意見 

  本人歡迎政府當局經過充分諮詢社會各界、法律界和立法會意見後，

提交文件闡述檢視法律援助制度的結果和改善措施。本人認為，建議措

施能對症下藥解決法援被濫用、案件過度集中於個別律師或事務所等存

在已久的問題，還可讓更多律師透過處理法援案件累積經驗，對法律界

和法援受助人更加公平，更加能彰顯司法公義。 

  對於有意見認為受助人無權選擇律師會違反《基本法》第 35 條香

港居民自由選擇律師的權利和令受助人和律師難以建立互信關係。本人

認為論者既錯誤解讀了《基本法》條文，亦不了解法援制度的運作，也

將律師與當事人的關係過分簡化。 

  首先，目前法援署在委派律師時，雖然非常重視受助人的提名，但

也會考慮獲提名的律師接辦的法援個案數目是否已達上限、語言能力、

過往的工作表現、曾否遭其監管機構判處紀律處分等因素，從來都不是

對受助人的提名「照單全收」。 

  第二，法援是一項以公帑運作的公共服務，政府為了確保公共資源

用得其所，由法援署以公平公正原則分配及委派律師更符合公眾利益及

期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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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，本人歷年來收到不少法援受助人投訴自己提名的律師表現欠

佳，可見提名只是雙方建立互信的其中一個因素。 

 

  本人多年來一直關注法援制度，就派案不均和可能被濫用的問題建

議政府檢討和改善，藉此感謝政務司司長和法援署帶來這次重大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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